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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臺北市政府自 2015 年開始推動參與式預算，係全臺灣唯一以全市行政區為

範圍進行推動者。根據臺北市民政局所設計的《參與式預算制度公民提案與審查

作業程序》，也就是實務上所稱之參與式預算 SOP，臺北市參與式預算分為區級

與市級，區級提案是以行政區為範圍，由 12 個行政區辦理各項提案審查會議後

產生，而市級的提案則是以市為範圍，由市政府挑選全市性的重大議題辦理各項

提案審查會議後產生。從 2016 年 4 月底各行政區陸續辦理提案審查會議開始，

臺北市參與式預算推動至今已經邁入第 4 個參與式預算循環年度（以下簡稱年

度），在 2016 年到 2018 年的 3 個年度中，共計通過區級提案 225 案，市級提案

8 案6。 

參與式預算 SOP 將參與式預算的流程區分成推廣教育、提案審查、預算評

估、預算審查以及議會監督等 5 個階段7，其中，民眾參與提案的場域為提案審

查階段之住民大會；提案獲住民大會通過後便進入兩階段的審議工作坊，除了由

提案人與市府相關主、協辦機關進行提案討論並作調整外，也由機關針對提案的

預算可行性、適法性與公益性進行評估後，由審議員在第二階段審議工作坊中針

對各提案以紅、黃、綠等三種燈號的方式進行評估；提案與各提案評估的結果經

過公開展覽的程序後，再透過 i-voting 選出最後通過的提案。 

臺北市參與式預算制度從零到有，在過去幾年制度建立的過程中，為求順利

推動，市府針對參與式預算辦理了多場大小型的諮詢與檢討會議，主要針對參與

者的組成與提案制度的設計進行反覆的檢討與改善；但是針對提案的執行，除了

透過在管考制度中建立了提案人不同意便不能結案的原則，提高主、協辦機關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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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溝通的積極度外，針對提案執行情況的評估便較少著墨。參與式預算除了

「參與」之外，也要兼顧「預算」，亦即市民的參與及提案固然重要，但是參與

式預算的制度設計與運作若只著重於前段的參與而忽視後段的預算，並且因此未

針對提案執行情形進行評估，那麼我們也將無從得知參與式預算的推動是否使得

改變成真，亦即是否開啟了一般民眾藉由公共參與改變生活環境的機會之窗。 

臺北市參與式預算執行至今進入第 4 個年度，由於 2018 年度的提案目前才

剛開始執行，而 2019 年度的提案則仍在進行提案的程序，因此本文針對 2016

年度與 2017 年度的提案執行情況進行描繪與分析，希望了解臺北市參與式預算

第1個與第2個年度所提出之提案是否已經辦理完成？提案執行所需的時間為何？

提案執行所需金額為何？以及不同身分提案人對提案執行所造成的影響為何？ 

 

貳、參與式預算制度下的公民參與 

 

一、參與式預算的緣起與目的 

參與式預算最早於 1989 年開始在巴西愉港市（Porto Alegre）推行，其興起

與參與式民主的概念日益受到重視有關，希冀藉由公眾參與和公眾討論，來商討

出對於公共問題的解決方案（蘇彩足等，2015：1）。方凱弘（2015：3）指出參

與式預算在巴西愉港市的出現並非偶然，其主要原因乃是巴西勞工黨（Workers’ 

Party）於 1988 年取得政權後，為了打破傳統政治菁英壟斷地方政府的狀況，而

催生出的策略。希望透過草根自制和直接參與的實踐，讓政府施政的優先順序得

以從政治菁英翻轉為貧窮和弱勢族群，打破傳統政治菁英把持公共資源的境況。

換句話說，巴西愉港市的參與式預算是提供了一個機會讓弱勢者或是在政治上被

排除的多數人之權益能夠提升，亦可以透過直接參與反映出這群人的需求和面對

的問題。此後，參與式預算概念也從巴西愉港市的推展，逐漸擴散到其他國家，

包括南美洲各國、歐陸各國、北美洲的美加、亞洲各國等等，不同國家亦發展出

自己國家的參與式預算實例，儘管各國推行參與式預算的原因和目的不盡相同，

但皆有一個共同點，那便是讓公民透過此一制度的參與，能在政府預算決策的過

程中產生影響（蘇彩足等，2015：1-7）。 

有別於巴西愉港市的參與式預算是為了扭轉資源配置的權力而興起的脈絡，

參與式預算於我國的發展源自於 2014 年臺北市長柯文哲將「參與式預算」列為

競選政見，自此帶動了國內對參與式預算的關注（方凱弘，2015：2）。在解嚴後，

我國對於民主化的改革不遺餘力，從直接民選走到審議式民主，在 2014 年後更

將參與式預算視為公民參與的新課題，希望讓公民能有權利和權力來影響政府的

預算資源配置，或是增進公民對於政府預算的認識，以求更瞭解政府施政情形和

監督政府的政策執行。 

而臺北市政府也隨著柯文哲市長的上任，推展了臺北市政府的參與式預算制

度，臺北市政府秉持「開放政府、全民參與」的施政理念，建立一套由公民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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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參與式預算制度，其目的在於開放公民參與、強化預算透明度以及讓公民能對

政府施政進行監督，藉由參與式預算制度讓公民共同參與市政的推動（臺北市政

府，2019）。 

 

二、參與式預算制度之設計與執行 

 

（一） 臺北市參與式預算制度之組織網絡 

 臺北市政府參與式預算制度的組織網絡，以臺北市公民參與委員會（以下簡

稱公參會）和民政局作為起點。公參會之主任委員由市長兼任，成員有府內及府

外委員。公參會內分為三個工作組，分別為公民參政組、開放資料及探勘組、參

與預算組。而臺北市參與式預算制度的組織網絡如下圖一，參與預算組則指定由

民政局為主政機關，工務局、主計處、研考會、資訊局及財政局為協辦機關，負

責研議臺北市參與式預算制度政策、執行計畫及標準作業流程（方凱弘、陳揚中，

2016：327-329；徐淑敏等，2018：26），而在參與式預算提案審查階段及錄案後，

則是由提案所涉及之市府局處就其業務範圍參與執行市民的提案。 

 

 

圖一、臺北市參與式預算制度之組織網絡圖 

資料來源：徐淑敏等（2018：30）；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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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公民參與委員會藉由通過「臺北市推動參與式預算制度公民提案

與審查作業程序-區級及市級」（以下簡稱 SOP）作為臺北市政府參與式預算的方

向盤，而 SOP 則將臺北市的參與式預算制度分為推廣、提案審查、預算評估、

預算審查及議會監督等 5 階段，並透過推廣公民參與的教育訓練，讓民眾和公部

門等制度參與者培養基礎概念，俾利於參與式預算之執行（臺北市政府，2019）。 

臺北市參與式預算 SOP 與民眾提案程序如下圖二，在 SOP 中與市民有關且

實際參與的階段為前端推廣和提案審查兩階段，在這兩階段中參與式預算提案人

將經歷提案說明會、住民大會、提案審議工作坊、公開展覽、i-voting 等五個步

驟，實際參與市府的預算決策過程。當市民循 SOP 程序完成提案流程後，並獲

i-voting 票選通過，其預算之編列方式，將視當年度預算是否能納入執行來進行

規劃，若當年度預算可執行者則予以執行，若當年度預算無法納入，則循預算編

列程序，納入來年預算編列，此外，提案經權責機關認定屬急迫者則可動支第二

預備金（臺北市政府，2019）。 

 

 

圖二、臺北市參與式預算 SOP 與民眾提案程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三、誰來參與對提案執行的影響 

由於在參與式預算中「公共參與」是其中很重要的精神，除了讓民眾瞭解政

府預算強化政府預算之透明度，正重要的是讓公民共同參與市政的推動。那麼，

就臺北市參與式預算而言，誰能來參與呢？或是誰有權力參與呢？而這些參與又

將對提案執行產生什麼影響？進而瞭解參與式預算的推動是否真的賦權給參與

者和居民？亦讓過去公共參與相對弱勢的參與者透過參與式預算的實踐來獲得

影響政府的權力（吳建忠 2018：225）？  

 葉欣怡等（2016：37）提到由於參與式預算所強調的包容與平等精神，也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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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條件的鼓勵居民的參與。在他們實際研究的場域中也觀察到過去沒有參與社區

事務者，除了開始參與參與式預算的活動，也藉由參與的過程增進了與其他居民

的互動，進而開始投入社區中的公共事務。由此可知，參與式預算確實提供了一

個公共參與的管道，而這些參與者將有可能別於其他管道的參與對象。 

 但從觀察參與式預算實務推動情形，當市政府相關部門面臨了參與式預算的

政策壓力，必須邀請公民來參與若干提案說明會議和住民大會。市政府相關部門

除了透過公開的宣傳管道吸引不特定的個人，更有可能還是仰賴傳統的動員模式，

亦就是透過里鄰長的動員，來確保整個活動的參與人數。雖然里鄰長理所當然地

更能掌握在地知識和在地需求，也會有許多對於地區能夠再作什麼的想像，但是

里鄰長也正是當地既有的權力掌握者，當參與式預算依循傳統的動員管道找尋參

與的可能人選時，很有可能犧牲了有別於傳統動員管道之參與者出現的可能性。

換言之，當普通人在參與的過程中發現傳統的里鄰系統依然控制了遊戲規則，那

麼將可能失去參與的動力，寧願回到傳統渠道中，透過議員、社會運動或選舉而

非自己實際投入參與（吳建忠，2018：239）。 

同樣的經驗出現在葉欣怡等（2016：37）在文化部所推行之參與式預算實驗

計畫的過程中。在計畫啟動之初，該執行團隊便拜訪各實驗地區之意見領袖，除

了解釋參與式預算的精神與操作流程，也尋求在地意見領袖的支持與意見回饋。

在計畫執行過程中，也同時與這些意見領袖維持良好的互動關係，並且在宣傳與

招募的過程中，也透過這些當地的意見領袖依循其既有的管道進行宣傳，當然執

行團隊也盡可能透過其他宣傳方式，也不僅就既有的管道進行宣傳。但依循既有

管道和意見領袖的資源網絡進行宣傳，是否可能會降低某些參與者的參與意願呢？

如同在計畫之後的訪談提及某些參與者會基於擔憂是不是已經有「內定」的方案，

或是只有社區的「熟面孔」所提出的方案才會獲得支持。因此，我們很難推論，

基於里鄰長和地方的意見領袖把持權利或資源的疑慮，是否降低居民的參與意願，

或仰賴這些既有的管道進行消息的散佈的同時，亦直接犧牲了某些排斥既有管道

的參與者（葉欣怡等，2016：38-39）。 

 

參、研究設計 

 

一、資料來源 

 本文各變項之數據，係先經臺北市參與式預算提案管理系統（以下稱提案管

理系統）搜尋，確認提案管理系統是否能夠提供相關數據，發現除了各項提案之

行政區、案件編號、提案名稱及執行經費外，在提案管理系統中也可以透過提案

歷程的搜尋，取得各項會議的辦理日期以及 i-voting 的日期，或者透過里程碑與

辦理情形的搜尋，則可以取得提案辦理情形，以及全案辦理完成與結案的日期。

初步了解提案系統所能提供之資料後，發現本文各變項除了提案人之身分無法從

提案管理系統中取得外，針對尚未辦理完成的提案，也無法從提案管理系統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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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該提案仍在辦理中還是已經結案停止辦理。確認上述資訊後，本文作者發文民

政局提供各變項所需之資料，並在資料取得後與提案管理系統上的資訊交互驗證，

確保資料的正確性。 

 

二、變數 

本研究旨在檢視臺北市參與式預算提案的執行狀況，所檢測之變數包含：辦

理情形、辦理期程、預算金額以及提案人身分。針對各個變數之測量，以下作進

一步的說明。 

 

（一） 辦理情形 

提案之辦理情形區分為「辦理完成」、「辦理中」與「停止辦理」。所謂「辦

理完成」係指參與式預算提案全案已完成辦理，經由提案人同意後，由公民參與

委員會參與預算組之工作組會議予以結案。所謂「辦理中」係指參與式預算提案

正在執行中，可能處於溝通、規劃、設計或是施作中的任何一個階段。最後，所

謂「停止辦理」則是指提案推行過程遭遇特殊原因而導致無法順利執行，經由公

民參與委員會與提案人共同決議停止辦理後結案。 

值得一提的是，在提案管理系統中，提案的辦理狀況可以區分為兩類：「正

辦理中」與「全案辦理完成及結案」，由於全案辦理完成及結案包括了全案辦理

完成以及結案兩種狀態，因此，提案辦理情形是「辦理完成」或者是「結案」之

確認，便是透過民政局的協助取得資訊。其中，提案管理系統之「全案辦理完成」

便是本文的「辦理完成」；「正辦理中」便是本文的「辦理中」；而「結案」便是

本文之「停止辦理」。 

 

（二） 辦理期程 

辦理期程希望衡量參與式預算提案實際執行所需的時間，但是在實務上無法

明確界定出提案執行的起點與終點，因此本文辦理期程的計算，以提案確認錄案

的時間點為起點，以提案確認結案的時間點為終點。首先，由於 2016 年度與 2017

年度的提案流程並不完全相同，因此也影響了提案執行計算的起點。在 2016 年

度，提案需通過提案審議小組會議才會錄案，因此便以通過該提案之審議小組會

議日期為起點；2017 年度增加了 i-voting 的流程，而提案須在 i-voting 中脫穎而

出才能錄案，因此針對 2017 年度的提案，便以 i-voting 投票期間最後一天的日

期作為提案執行的起點。至於提案執行的終點，兩個年度則無不同，由於參與式

預算提案在執行完成後，皆須先提報公民參與委員會參與式預算組同意結案後，

再提報公民參與會員會大會確認才能結案。由於最終確認結案與否則是公民參與

委員會的大會，因此便以該提案確認結案的公民參與委員會大會日期為提案執行

的終點。 

雖然根據以上所述，提案執行的起點與終點都有明確的日期可以用來計算提

案實際執行的天數，但是因為從錄案開始到機關開始執行，或從執行完成到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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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參與委員會確認結案，在時間上都有落差，為減少並控制時間落差對於辦理

期程的干擾，因此本文除了天數以外，另增加以季度為單位計算辦理期程。季度

的計算，以 3 個月為一季，若以 2016 年提案為例，若 i-voting 投票期間最後一

天的日期為 2016 年 8 月 8 日，提報公民參與委員會結案的會議日期為 2017 年

12 月 27 日，則以 2016 年 7-9 月為第 1 季，以 2017 年 10-12 月為最後一季，因

此這各提案的辦理期程為 6 季。 

 

（三）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為提案執行所需之資源，在提案管理系統中稱為「執行經費」。本

文作者在資料蒐集過程中，發現有些案子在提案管理系統中並沒有揭露執行經費

的額度，經洽民政局後，發現部分提案項目的執行，是以在主、協辦機關既定執

行計畫中增列項目的方式辦理，也造成執行經費無法單獨切割，因此機關在回報

提案資訊的時候，針對以上情況或表示無法填答，或直接填 0 表示無新增經費。

基於以上情況，針對預算金額無法取得或者預算金額為 0 者，本文在分析的時候

將其視為遺漏值。 

 

（四） 提案人身分 

由於提案管理系統中並未提供個別提案人之身分，因此提案人之身分須由民

政局協助提供。提案人身分之類別包括一般市民、里長以及其他，其他類的提案

人包括了社區發展協會、社區大學、商圈、農會與非營利組織。此外，在由民政

局取得的資料中，有一筆 2016 年度提案的提案人為共同提案人，其中一人的身

分為里長，另一人的身分為一般市民，由於里長擔任共同提案人，在提案推動的

過程中，便可以利用里長過去投入地方公共事務所累積的經驗與資源，因此在編

碼的時候，也將該案的提案人歸類為里長。 

 

三、研究假設與統計檢定 

 本文透過卡方檢定（Chi-square）、t 檢定與迴歸分析（regression）等統計方

法，檢定不同「提案人身分」是否會對於參與式預算之「辦理情形」、「辦理期程」

與「預算金額」產生影響。以下分別針對所提出的假設以及檢定方式進行說明。 

 

（一） 提案辦理完成與否是否會受到提案人身分的影響 

 

假設 1：提案辦理完成與否會受到提案人身分的影響 

 

 假設 1 的虛無假設（H0）為提案人身分與提案是否辦理完成無關；對立假設

（H1）為提案人身分與提案是否辦理完成有關。此一假設的提出，係假定提案人

若具有里長身分，不論是透過議員監督提案執行的進度，或是基於過去因為里長

職務和局處所累積的互動經驗，進而較容易協議出局處認為可行的方案，都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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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於提案辦理完成。反之，若提案人若為一般民眾，與擔任里長或積極參與地方

公共事務的地方意見領袖相較，由於和公部門的互動經驗較少，在提案討論與修

正的過程中，可能須要較長的時間市府局處磨合與溝通，進而影響提案之辦理。

此一假設將透過卡方檢定判斷是否接受或拒絕虛無假設。 

 

（二） 提案辦理期程是否會受到提案人身分的影響 

 

假設 2：提案辦理期程是否會受到提案人身分是否為里長的影響 

 

 假設 2 的虛無假設（H0）為提案人的身分是否為里長，與提案辦理期程的長

短無關；對立假設（H1）為提案人的身分是否為里長，與提案辦理期程的長短有

關。此一假設的提出，係假定提案人若具有里長身分，除了可以運用其推動地方

公共事務既有的網絡與資源，加速提案的執行外，也會因為其里長的身分而提高

局處對於該提案的重視，而這都有助於提案辦理期程的縮短。本文提案辦理期程

的計算分別以季與日為計算單位，因此針對假設 2 的檢定，會分別透過 T 檢定

檢查具有里長身分與否，是否在提案執行完成所需之平均季度與平均天數上會產

生顯著差異。 

 

假設 3：提案辦理期程是否會受到提案人身分是否為一般民眾的影響 

 

 假設 3 的虛無假設（H0）為提案人的身分是否為一般民眾，與提案辦理期程

的長短無關；對立假設（H1）為提案人的身分是否為一般民眾，與提案辦理期程

的長短有關。此一假設的提出，係假定提案人若為一般民眾，除了缺乏地方意見

領袖因為參與地方公共事務所建立起的網絡與資源，與公部門互動的經驗也較少

而需較長時間的磨合，而這都將拉長提案執行的時間。與前項假設一樣，提案辦

理期程的計算分別以季與日為計算單位，因此針對假設 3 的檢定，會分別透過 T

檢定檢查是否為一般民眾，是否在提案執行完成所需之平均季度與平均天數上會

產生顯著差異。 

 

（三） 預算金額是否會受到提案人身分的影響 

 

假設 4：預算金額是否會受到提案人身分是否為里長的影響 

 

 假設 4 的虛無假設（H0）為提案人的身分是否為里長，與提案預算金額的多

寡無關；對立假設（H1）為提案人的身分是否為里長，與提案預算金額的多寡有

關。相較於前面 4 項假設，本項假設較無法假定提案人身分是否為里長，對於預

算金額多寡所可能產生的影響。首先，如果里長因為過去參與地方公共事務的經

驗，因此在爭取地方建設上較有企圖心，所提出的參與式預算提案便可能需要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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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預算金額；然而，反過來看，里長也可能因為過去參與地方公共事務的經驗

而理解爭取地方建設的困難，進而使得所提出的參與式預算提案較為務實，所需

預算金額也因此較低。假設 4 將透過 T 檢定檢查提案人具有里長身分與否，是

否在提案預算金額的平均數上會產生差異。 

 

假設 5：預算金額是否會受到提案人身分是否為一般民眾的影響 

 

 假設 5 的虛無假設（H0）為提案人的身分是否為一般民眾，與提案預算金額

的多寡無關；對立假設（H1）為提案人的身分是否為一般民眾，與提案預算金額

的多寡有關。與第 4 項假設相同，本項假設也無法假定提案人身分是否為一般民

眾，對於預算金額多寡所可能產生的影響。首先，一般民眾由於參與地方公共事

務的經驗較少，因此較容易關注生活周遭鄰里日常可以看得見的公共設施，而這

也限制了提案的規模與所需之預算金額；反過來看，一般民眾也可能因為過去參

與地方公共事務的經驗較少，因此所提出的方案反而可能打破既有地方公共建設

爭取的框架，而提高了提案所需之預算金額。假設 5 將透過 T 檢定檢查提案人

是否為一般民眾，在提案預算金額的平均數上是否會產生差異。 

 

（四） 辦理期程是否會受到預算金額與提案人身分的影響 

 

假設 6：辦理期程是否會受到提案人身分的影響 

 

 假設 6 的虛無假設（H0）為在控制預算金額的前提下，提案人身分與提案辦

理期程的長短無關；對立假設（H1）為在控制預算金額的前提下，提案人身分與

提案辦理期程的長短有關。此一假設的提出，係假定里長雖非唯一在地方參與地

方公共事務的地方意見領袖，但因為具有民選公職的身分，因此參與地方公共事

務決策的能力與經驗都較其他地方意見領袖多，因此提案人若具有里長身分，將

使得提案的推動更為順利，也有助於縮短提案的期程；相反的，一般民眾由於缺

乏地方公共事務參與的經驗，因此在提案過程中與市府局處、乃至於地方意見領

袖的磨合都需要較長的時間，而這也將使得提案的執行需要較長的時間。由於提

案預算規模較大，所需的提案執行時間也較多，反之亦然，因此本項假設的檢定，

分別以季與日計算之提案辦理期程為依變項，而以提案人是否為里長、提案人是

否為一般民眾以及提案預算金額為自變項進行迴歸分析，在控制預算金額的前提

下，檢視提案人是否為里長以及提案人是否為一般民眾是否對於提案辦理期程產

生影響。 

 

肆、提案執行變數描述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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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針對臺北市參與式預算 2017 年度與 2018 年度之提案辦理情形、辦理期

程、預算金額以及提案人身分進行描述性分析。 

 

一、辦理情形 

 臺北市參與式預算在 2016 年度與 2017 年度總共錄案 142 案，其中包括區級

提案 134 案以及市級提案 8 案。在上述 142 案中，已辦理完成者為 94 案，佔總

數的 66.2%，仍在辦理中的提案數為 31 案8，佔總數的 21.8%，停止辦理者有 17

案，佔總數的 12.0%。整體情況如下表一。 

 

表一、提案執行情況彙整表 

辦理情形 次數 百分比 

已辦理完成 94 66.2% 

辦理中 31 21.8% 

停止辦理 17 12.0% 

總和 142 100.0% 

 

 由於停止辦理之提案意味著提案在推行過程遭遇特殊原因而導致無法順利

執行，並已由公民參與委員會與提案人共同決議停止辦理，因此如果進一步將這

些無法辦理的提案扣除，如下表二所示，在可執行的提案中，超過 75%的提案已

經辦理完成。 

 

表二、可執行提案執行情況彙整表 

辦理情形 次數 百分比 

已辦理完成 94 75.2% 

辦理中 31 24.8% 

總和 125 100.0% 

 

二、辦理期程 

 臺北市參與式預算已辦理完成之提案，需經過臺北市政府公民參與委員會確

認，會議每三個月開會一次，亦即為一季召開一次。因此，本文以下針對提案辦

理期程的計算分別以「季度」或「天數」為單位進行衡量。 

 

（一） 以「季度」衡量之辦理期程 

                                                      
8
 政府計畫與預算運作方式為前一年編列計畫及預算，於後一年度執行，參與式預算也在政府預

算及及計畫運作邏輯中，因此 2017 年提案成功案件，除 2017 年即有預算項目可容納外，均需

在 2018 年開始規劃與執行，如提案屬於較為複雜的案件，通常執行期會跨越當年度甚或更後一

年度（即到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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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下表三與下圖三可知，若以季來看，提案辦理完成所需時間多為 5 至 7

季，也就是說，如果不考量真正執行完畢與提大會確認的時間差，上述換算成為

執行時間（即季 x3 個月），也就是說執行完畢最多者會落在 15 個月至 21 個月，

意即為 1 年 3 個月至 1 年 9 個月。此外，另有一個提案執行完成所需時間的小高

峰出現在 3 季（13 案），為 9 個月。 

 

表三、提案辦理完成所需季度統計表9
 

季度 案件數 百分比 

1 0 0% 

2 2 2.1% 

3 13 13.8% 

4 4 4.3% 

5 22 23.4% 

6 25 26.6% 

7 26 27.7% 

8 2 2.1% 

總和 94 100.0 

 

 

圖三、提案辦理完成所需季度分析圖 

 

提案執行完畢所需時間最短者為 2 個只需 2 季便執行完成的提案，包括「新

移民培力、展能、就業三合一」案及「加強宣導新移民至本市社區關懷據點為老

人共(送)餐烹煮」。該 2 案皆為以「新移民」為主題的市級提案，執行完成所需

                                                      
9
上表所稱季度內提案完成數字，在現實上會有案子已執行完畢，但因程序上仍須經公參會確認，

因此容或有時間差，但時間差最遲不會超過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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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較短，應是市府原本就有新移民輔導小組等跨局處機制設計，而使得該 2

案的執行較為順利。 

 

（二） 以「天數」衡量之辦理期程 

以每一案實際辦理天數來看，已辦理完畢者，最短為 118 天，約 4 個月，最

長為 742 天，約 24 個月，平均為 433 天，約 14 個月。如下表四： 

 

表四、提案辦理完成所需天數分析表 

已辦理完成之

提案辦理天數 

個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94 118 742 433.8 131.763 

 

由於季度為依照公參會開會確認的時間為分析單位，跟案件實際辦理天數的

分析單位相互比較，最短會有兩個月的時間差，最長者無差別。這是兩個不同分

析單位的切入點。另值得注意的是，平均辦理天數這個變項，根據上表，平均每

一案約需要 14 個月，為 1 年 2 個月，但這部分要加上政府編列預算的期程，意

即臺北市參與式預算提案是在年中確定提案，但可能真正落實執行會從隔年的一

月起算，因此從提案確認到真正落實執行會有半年的時間差，因此，真正執行期

間的計算應將政府預算編列期程整體思考會較貼近現況。 

 

三、預算金額 

如下表五所示，辦理完成之提案，所需之預算總數為$73,858,329，金額最小

者為$8,320，金額最大者為$9,606,483，平均金額為$1,055,118.99。其中，預算

金額最小者為「新移民二代的教育規劃」案，金額最大者為「商圈街區改造」案，

後者為工程案，前者為非工程案，因此推測當有工程需求的提案，依照市府行政

體制的運作情況，會比非工程案更能獲得更多預算資源的挹注。 

 

表五、辦理完成提案之預算金額分析表 

個數 最小值 最大值 總和 平均數 標準差 

70 $8,320 $9,606,483 $73,858,329 $1,055,118.99 $1,798,954.708 

 

肆、提案人身分 

 根據下表六所示，成案之提案的提案人，一般市民身份者為最大宗，總計有

79 案，佔比 89%，其次才為具備里長身份者 44 案，佔比 32.8%，其他身分者則

包括社區發展協會、社區大學、商圈、農會與非營利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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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錄案提案之提案人身份分析表 

提案人身分 案件數 百分比 

一般市民 79 59.0% 

里長 44 32.8% 

其他 11 8.2% 

總和 134
10

 100.0 

 

 進一步針對辦理完成提案之提案人身分進行分析如下表七，具一般市民身份

者，案件執行完畢總計有 49 案，佔比 55.7%，其次才為具備里長身份者 32 案，

佔比 36.4%，剩下為其他身份者如特公盟等組織。 

 

表七、辦理完成提案之提案人身份分析表 

提案人身分 次數 有效百分比 

一般市民 49 55.7 

里長 32 36.4 

其他 7 8.0 

總和 88 100.0 

 

 根據以上數據，我們發現，提案者並非完全為傳統鄰里系統的里長身份，具

備一般身份之市民是相對多數；其次，案件執行過程中，也非具備里長身份者就

可以比較獲得關注讓案件較快進行，仍是以一般市民身份的案件已辦理完成者居

多。 

 

伍、提案執行變數分析 

 

一、不同身分提案人辦理情形之卡方檢定分析 

 根據下表八所示，一般市民為提案人的提案中，有 62%已經辦理完成，提案

人身分別為其他的提案中，則有63.6%已經辦理完成，而里長為提案人的提案中，

則有 72.7%已經辦理完成。根據以上數據，提案人為里長提案的辦理完成比例，

較提案人為一般市民或其他類別提案人的比例高了 10%左右。然而，針對提案人

身分與辦理情形進行卡方檢定發現顯著性為.727，亦即里長為提案人的提案，辦

理完成的比例雖然較高，但是由於卡方檢定的結果不具顯著性，因此無法拒絕假

設 1 之虛無假設（H0），亦即無法透過卡方檢定推論提案人身分對於辦理情形產

生影響。 

                                                      
10

 134 案為區級提案者，市級提案者由於是以新移民為主題，提案身份相當明確，不列入本文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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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不同身分提案人辦理情形彙整表 

 辦理情形 
總和 

已辦理完成 辦理中 停止辦理 

提

案

人

身

分 

一般

市民 

個數 49 20 10 79 

占提案人身分 62.0% 25.3% 12.7% 100.0% 

里長 
個數 32 7 5 44 

占提案人身分 72.7% 15.9% 11.4% 100.0% 

其他 
個數 7 2 2 11 

占提案人身分 63.6% 18.2% 18.2% 100.0% 

總和 
個數 88 29 17 134 

占提案人身分 65.7% 21,6% 12.7% 100.0% 

X
2
=2.045, df=4, p=.727 

 

二、不同身分提案人辦理期程之 t 檢定分析 

透過獨立樣本 t 檢定檢測辦理完成提案所需之平均辦理期程，在不同身分提

案人間是否產生差異，可以推論提案人之身分是否對於提案辦理完成的期程產生

影響。由於提案人之身分類別為里長、一般市民與其他，因此為了檢視里長的身

分以及一般市民的身分是否會對於提案辦理的期程產生影響，因此本文透過建立

里長與一般市民兩個虛擬變數（dummy variable）的方式，檢測提案人具有里長

身分與否，以及是否為一般市民是否會對於提案執行期程產生影響。 

 

（一） 提案辦理期程是否受到里長身分影響 t 檢定分析 

針對提案人是否具備里長身分對於提案辦理期程的影響，如下表九所示，若

從所需季度來看，提案人具有里長身分者，提案辦理完成平均需要 5.66 個季度，

而提案人不具有里長身分者，提案辦理完成所需平均季度反而較短，平均只須

5.57 個季度；若從所需天數來看，提案人具有里長身分者，提案辦理完成平均需

要 441.39 天，而提案人不具有里長身分者，提案辦理完成則平均須 442.75 天。

不過由於針對季度與天數所進行的 t 檢定 p 值皆大於 0.05，因此無法拒絕假設 2

之虛無假設（H0），亦即無法推論提案人是否具備里長身分對於提案辦理期程的

長短產生影響。 

 

表九、提案人具備里長身分與否提案辦理完成所需期程檢定表 

提案人身分 期程單位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p 值 

里長 
季度 

32 5.66 1.335 t 值：-0.271 

p 值：0.787 非里長 56 5.57 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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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長 
天數 

56 441.39 133.986 t 值：-0.047 

p 值：0.962 非里長 32 442.75 119.991 

 

（二） 提案辦理期程是否受到一般市民身分影響 t 檢定分析 

針對提案人是否為一般市民對於提案辦理期程的影響，如下表十所示，若從

所需季度來看，提案人為一般市民者，提案辦理完成平均需要 5.50 個季度，而

提案人並非一般市民者，提案辦理完成所需平均季度反而較長，平均須 5.74 個

季度；若從所需天數來看，提案人為一般市民者，提案辦理完成平均需要 435.66

天，而提案人並非一般市民者，提案辦理完成所需平均天數也和所需平均季度一

樣，較提案人為一般市民者長，平均須 450.08 天。不過由於針對季度與天數所

進行的 t 檢定 p 值皆大於 0.05，因此無法拒絕假設 3 之虛無假設（H0），亦即無

法推論提案人是否為一般市民對於提案辦理期程的長短產生影響。 

 

表十、提案人是否為一般市民提案辦理完成所需期程檢定表 

提案人身分 期程單位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p 值 

一般市民 

季度 
50 5.50 1.432 t 值：-0.783 

p 值：0.436 非一般市民 38 5.74 1.369 

一般市民 

天數 
50 435.66 133.484 t 值：0.520 

p 值：0.605 非一般市民 38 450.08 122.603 

 

三、不同身分提案人預算金額之 t 檢定分析 

透過獨立樣本 t 檢定檢測提案之平均預算金額，在不同身分提案人間是否產

生差異，可以推論提案人之身分是否對於提案之預算金額產生影響。針對不同身

分提案人預算金額 t 檢定之操作，如同針對提案辦理期程的檢測，也透過建立里

長與一般市民兩個虛擬變數的方式，檢測提案人具有里長身分與否，以及是否為

一般市民是否會對於提案的預算金額產生影響。 

 

（一） 提案預算金額是否受到里長身分影響 t 檢定分析 

針對提案人是否為里長對於提案預算金額產生之影響，如下表十一所示，提

案人身分為里長者其預算金額平均數為＄966,965.88，非里長者其預算金額平均

數為＄1,142,530.43，就預算金額平均數大小而言，提案人為里長之預算金額平

均數小於非里長者。不過由於 t 檢定的 p 值大於 0.05，因此無法拒絕假設 4 之虛

無假設（H0），亦即無法推論提案人是否具備里長身分對於提案預算金額的多寡

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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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提案人具備里長身分與否提案預算金額檢定表 

提案人身分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p 值 

里長 26 $966,965.88 $1,331,506.876 t 值：0.377 

p 值：0.707 非里長 40 $1,142,530.43 $2,112,038.955 

 

（二） 提案預算金額是否受到一般市民身分影響 t 檢定分析 

針對提案人是否為一般市民對於提案預算金額產生之影響，如下表十二所示，

提案人身分為一般市民者其預算金額平均數為＄1,148,830.38，非一般市民者其

預算金額平均數為＄977,089.86，就預算金額平均數大小而言，提案人為一般市

民之預算金額平均數大於非一般市民者。不過由於 t 檢定的 p 值大於 0.05，因此

無法拒絕假設 5 之虛無假設（H0），亦即無法推論提案人是否為一般市民對於提

案預算金額的多寡產生影響。 

 

表十二、不同身分提案人提案預算金額分析表 

提案人身分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p 值 

一般市民 37 $1,148,830.38 $2,185,824.029 t 值：-0.375 

p 值：0.709 非一般市民 29 $977,089.86 $1,285,840.705 

 

四、不同身分提案人辦理期程回歸分析 

 根據下表十三所示，分別以提案完成所需季度以及提案完成所需時間為依變

項，預算金額、里長為提案人以及一般市民為提案人為自變項進行迴歸分析，結

果發現預算金額、里長為提案人以及一般市民為提案人等自變項都未達顯著程度，

因此，提案辦理期程的長短，並未受到預算金額、提案人是否為里長以及提案人

是否為一般民眾的影響。換句話說，根據迴歸分析的結果，無法拒絕假設 6 之虛

無假設（H0），亦即無法推論提案人為里長或是一般民眾對於提案執行期間的長

產生影響。 

 

表十三、提案辦理期程迴歸分析分析表 

 模式一：提案完成所需季度 模式二：提案完成所需天數 

 beta t beta t 

預算金額 9.987E-08 .195 9.591E-06 .176 

里長 -.594 .272 -53.533 .281 

一般市民 -.729 .172 -58.760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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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本文前面針對臺北市參與式預算 2016 與 2017 兩個年度之提案，針對提案辦

理情形、提案辦理期程、提案預算金額與提案人身分進行了描述與分析，也可以

針對臺北市參與式預算的推動提出以下觀察： 

 

一、參與式預算的確有被落實在後端執行面上 

（一）兩年整體執行率為 66.2% 

臺北市政府針對參與式預算有設置提案管理系統，並對外公開。另外也有研

考會協助局處填列辦理案件里程碑，並後續由公民參與委員會作逐案確認，如此

的組織設計確保市民提案可以獲得後端行政機關執行。因此，在 2016 年及 2017

年的提案，統計已有 66.2%執行率。 

（二）平均每一案執行時間為 433 天，約 14 個月，但要計入政府預算編列期程 

政府編列預算有一定程序，約在年中會將來年預算審議匡列完畢，並在九月

份送市議會審查，於年底通過來年的預算讓行政機關可據以執行。因此，從預算

確定到年底預算通過，會有半年以上的時間差，這是在羅列每案的辦理天數時，

需要考慮進去的情況。 

 

二、已經執行完畢案件平均花費金額不高 

（一）兩年平均金額為新台幣 105 萬元 

兩年執行平均金額為新台幣 105 萬元，顯示目前參與式預算提案都尚屬在小

規模金額的範圍，本文推論這應該也是一般市民提案多從自我經驗出發，比較偏

向於零星需求的提出，這對於目前尚屬新生事務的參與式預算應算是正向情況，

市民跟行政機關都可先從小範圍的提案入手，逐步累積彼此的信任程度與經驗。 

 

（二）工程案較耗費市府預算資源 

工程案就案件內容來看，比較偏向於道路或者公園整建等，這當然比非工程

案需要較多預算資源的挹注，同時這也印證前述推測，提案較以一般市民的生活

經驗出發，道路與公園都是市民日常會使用到的公共設施，但同時也要思考的是，

市府在這些每日需使用的公共設施也投入相當大的心力與資源，但從提案情況來

看，市民還是不斷提出這些需求，兩者之前的原因值得後續可以細部分析。 

 

三、參與者以一般市民為比例最高 

（一）一般市民提案比具備里長身份比例高 

從提案人身份來看，提案中一般市民身份比率大於具里長身份比率，這也打

破過去一般里長等傳統頭人會獨占鼇頭的印象，里長身份於這兩年並不具備提案

優勢，同時也並不全然壟斷臺北市參與式預算提案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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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備里長身份者不必然案件優先處理 

另從提案人身份資料對比提案執行情形，本文發現具備里長身份提案已執行

完畢者比率仍低於一般市民身份者，這顯示行政機關不會因為是里長身份提案，

而加速執行或者優先執行，這也打破另外一種只要是里長提案就會被優先重視的

刻板印象。 

 

 基於以上觀察，我們也可以針對臺北市參與式預算的制度設計與推動，做出

以下建議： 

 

一、案件執行期程應可再精進縮短 

（一）逕予執行案件與需走完流程案件可分流 

從這兩年執行情況來說，的確花費相當長時間執行提案，時間過長對於參與

式預算本身將會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子，臺北市政府於 2018 年開始推動部分較

簡易或符合目前市府行政程序就可先逕予執行，未來如果可以運作順暢，讓市民

提案可以分流往前推動，不僅可以降低行政機關執行負荷，同時也讓提案能儘速

執行，這將是對臺北市參與式預算有正面影響效益。 

 

（二）部分案件回歸到市政原本流程 

分析這兩年執行情況，部分案件跟市府現有行政流程有高度重疊，同時，本

文也發現部分案件全市應有同一標準，較不會出現有提案區域者獲得改善，而沒

有提案區域者依然故我的情況。未來可以檢視如提案具備全市同一標準者，都可

以回歸到原行政流程中，這也讓參與式預算能更聚焦且落實。 

 

二、持續維持一般市民參與的熱度 

（一）參與來源的再擴展 

目前一般市民提案的確比里長身份提案比率高，但一般市民有時候容易因為

時間或個人因素無法持續，過去兩年臺北市參與式預算有吸引到如特公盟等

NGO 團體進場提案，未來可以考慮讓這些 NGO 團體的來源更多元，持續培養政

府與民間對話的能量。 

 

（二）維持價值中立的專業立場 

過去兩年執行情況，本文發現提案沒有因為提案人身份有差別待遇，這是北

市府秉持專業處理的良好典範，該項典範應持續維持，同時也成為另外一種價值

中立的內部要求，俾讓臺北市參與式預算的推動更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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